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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5559530][bookmark: _Toc6112][bookmark: _Toc226993056][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铁路 “四网融合” 发展持续深化，机电设备作为铁路运营的核心支撑，其智能化、信息化管理需求日益迫切。为规范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工程质量验收流程，统一验收标准，保障系统建设质量与运营可靠性，特编制本规范。
本标准在总结我国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建设实践经验与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相关行业标准，结合站房、段所、隧道等不同场景的运营特点，明确了系统验收的基本要求、程序方法、专项指标及资料管理等核心内容。编制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与需求导向，突出系统性、安全性、成熟性、经济性和适用性，既覆盖设备监控、能效监管、网络安全等核心功能验收，也兼顾节能减排效果评估等绿色发展要求，同时融入信创安全、智能算法应用等行业新技术趋势。
本标准的发布与实施，将为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从建设完成到正式投用的验收工作提供统一依据，助力提升系统建设质量与运维效率，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稳定与高效节能，为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本标准共分7章，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站房机电设备管理系统验收、段所机电设备管理系统验收、隧道机电设备管理系统验收、节能减排效果评估，另有 4 个附录（附录 A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附录 B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和检验项目、附录C工程实施的质量控制记录、附录D检测记录）。
本标准主要内容如下：
规定了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验收的适用范围、基本要求、验收程序与方法、工程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及监测和验收资料管理的通用要求。
规定了站房、段所、隧道三类场景下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验收要求，涵盖设备监控子系统、能效监管子系统、网络与安全、系统辅助设施及接口验收的功能与性能指标。
规定了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节能减排效果的评估依据、内容与指标、方法与流程及验收标准。
明确了验收过程中各类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工程实施质量控制记录及检测记录的格式与填写要求。
本标准由中关村智联轨道交通运营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主编单位：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和利时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中交（广州）铁道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智慧华勤（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恒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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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26993057] 总  则
1.0.1  为加强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工程质量管理，规范工程质量验收，规定工程质量检测、验收的组织程序和合格评定标准，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中的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验收。
1.0.3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bookmark: _Toc226993058]术语和缩略语
[bookmark: _Toc226993059]2.1术语
2.1.1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railway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management system
运用智能化、信息化、物联网、边缘计算等技术，对铁路站房、段所、隧道等场景内机电设备进行集中监控、统一管理、能效分析、智能运维、安全防护的一体化综合管理系统，通常包含设备监控、能效监管等子系统。
2.1.2  设备监控子系统equipmen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ubsystem
对铁路建（构）筑物内电力、照明、空调、通风、给排水、消防、电梯、变配电等机电设备进行实时监视、远程控制、状态告警、联动管理的专用系统。
2.1.3  能效监管子系统 energy management subsystem
对铁路机电系统电、水、气、热（冷）等各类能耗数据进行采集、计量、统计、分析、诊断、预测、优化与可视化管理的系统。
2.1.4  系统检测 system inspection and test
系统安装调试、自检及试运行完成后，按规定方法与仪器对功能、性能、安全性、兼容性、可靠性进行全面测试并出具结论的活动。
2.1.5  自检self-inspection
施工单位在系统完工后，依据设计文件与标准，对工程质量、系统功能、设备性能进行的内部全面检查与测试。
2.1.6  试运行 trial running
系统安装、调试、自检合格后，按规定时长连续投入实际运行，验证稳定性、可靠性、适配性、联动逻辑的过程。
2.1.7  整改 rectification
对验收、检测、试运行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缺陷项、隐患项进行修正、调试、更换，使其满足标准与设计要求的活动。
2.1.8 数据采集精度data acquisition accuracy
采集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允许偏差范围，是衡量采集设备与系统准确性的核心指标。
2.1.9 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
系统从接收指令 / 触发条件→发出控制动作 / 告警信息的时间间隔。
2.1.10 网络安全隔离 network security isolation
采用防火墙、单向隔离网闸、VPN、VLAN 等技术，实现业务网络、管理网络、控制网络、外部网络之间安全分区与访问控制的措施。
2.1.11 信创适配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daptation
系统软硬件（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应用软件）满足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要求的兼容与替换能力。
2.1.12 节能减排评估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ssessment
对系统投运后节能量、节能率、能效提升、碳排放减少进行量化核算与效果评价的活动。
2.1.13 接口兼容性interface compatibility
系统与设备、子系统、第三方平台间在通信协议、数据格式、物理接口、时序逻辑上相互适配、稳定交互的能力。
[bookmark: _Toc226993060]2.2 缩略语

DDC  Direct Digital Controller  直接数字控制器
EER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制冷系统能效比 
EPS   Emergency Power Supply 应急电源
[bookmark: OLE_LINK1]LPD   Lighting Power Density 照明功率密度
Mbps  Megabits Per Second网络传输速率，单位：兆比特每秒
OPC UA  Open Platform Communications Unified Architecture  统一架构工业通信协议
PID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比例 - 积分 - 微分控制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RS485  Recommended Standard 485 串行通信物理接口标准
TCP/I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 互联网协议
IP  Internet Protocol  网络地址
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不间断电源


3 [bookmark: _Toc226993061]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26993062]3.1适用范围
3.1.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验收的适用场景、核心对象及边界范围，是系统从建设到正式投用前验收工作的基本依据。
3.1.2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铁路、地方铁路、铁路专用线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中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验收。

[bookmark: _Toc226993063]3.2验收单元划分
3.2.1  系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单元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
3.2.2  系统工程单位工程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座站房的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工程为一个单位工程。
2  一个监控主站（含隧道）或一个段所管辖范围内的机电设备管理系统为一个单位工程。
3.2.3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工程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和检验项目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6993064]3.3验收基本要求
3.3.1  合规性要求：系统验收应符合国家、行业、国铁集团及本团体标准的相关规定，满足项目批复文件、设计文件、技术协议中明确的功能、性能及安全要求；涉及数据交互的部分，应符合铁路行业数据共享与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确保数据传输、存储、使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
3.3.2  完整性要求：系统应完成设计文件规定的全部功能模块开发与部署，包括硬件设备（服务器、控制器、终端、传感器、通信设备等）的安装调试、软件系统（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程序等）的配置与测试，且所有设备、模块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无缺失或功能未实现的情况。
3.3.3  性能要求：系统的响应时间、数据处理能力、稳定性、兼容性、实时处理与分析能力等应满足设计文件规定的性能指标。
3.3.4  安全要求：系统应具备完善的安全防护能力，包括身份认证（支持多因素认证）、权限管理（基于角色的权限分配）、数据加密（传输加密采用 SSL/TLS 协议，存储加密采用符合国家密码标准的算法）、日志审计（保留至少 6 个月的操作日志与安全日志）、漏洞防护（定期漏洞扫描与修复），宜通过第三方安全检测机构（具备铁路行业安全检测资质）的安全评估，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应不低于设计文件要求，当设计文件未明确时，等保级别宜不低于二级。涉及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应具备模型安全与可靠性保障机制，防止对抗性攻击等风险。大数据平台应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对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实施加密存储和访问控制。
3.3.5信创要求：应核查系统、软硬件设备、报告等是否满足设计文件对信创的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满足核心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信创覆盖率大于等于100%。
3.3.6竣工资料要求：验收前应准备完整的验收文档，文档应齐全、规范、准确。
[bookmark: _Toc226993065]3.4验收程序与方法
[bookmark: OLE_LINK12]3.4.1  验收程序：系统验收应遵循 “准备-第一次验收-试运行-第二次验收-结论” 的流程，分两次开展验收工作。
3.4.2 验收准备：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使用单位召开验收准备会，明确验收时间、地点、人员及分工；施工单位提交验收申请及全套验收文档，监理单位对文档完整性、系统试运行情况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验收阶段。
[bookmark: OLE_LINK15]3.4.3第一次验收（系统建成后）：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牵头，组织施工单位对系统开展第一次验收，核心核查建成后的基础实现情况，重点内容包括：系统本体安装的合规性、远程控制功能的有效性、软件功能实现的情况；对第一次验收中发现的问题，施工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整改完成后经监理单位复核通过，方可进入试运行阶段。第一次验收前，施工单位应提前完成内部测试，并按照附录D提供系统检测报告；验收工作组核查检测报告并采用抽样测试（抽样比例大于等于30%，关键功能 100% 测试）的方式对系统功能、性能及安全进行验证。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3]3.4.4试运行阶段：系统第一次验收通过后，进入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期限为站房、段所场景不少于30天，隧道场景不少于90天。涉及供冷、供热相关功能的系统，需待供冷、供热开启后，完成对应工况下的试运行。供冷、供热试运行可计入总试运行期，不重复计时。试运行期间，由建设单位或运维单位按照附录E详细记录系统运行情况（包括故障次数、处理情况、性能指标波动、供冷/供热工况下的运行状态等），形成完整的试运行记录，作为第二次验收的核心依据。
3.4.5第二次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牵头，成立验收工作组（成员包括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使用单位，必要时邀请行业专家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验收工作组听取第一次整改情况、试运行情况汇报，查阅验收文档及试运行记录，现场核查系统在试运行后的功能稳定性、性能达标情况，开展针对性测试，召开验收会议讨论验收意见。
3.4.6验收结论：验收工作组根据核查结果，形成 “通过验收”或 “不通过验收” 的结论。工程验收文件齐全、观感质量符合要求、检测项目合格、试运行期间系统故障率、性能指标应满足本规范要求时，验收结论为“通过验收”，否则为“不通过验收”。“通过验收”的系统可正式投用；不通过验收的系统，施工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重新组织系统建设与测试，直至满足验收要求。
3.4.7整改期限：一般不合格项（如资料缺漏）整改小于等于7 天；重大不合格项（如系统性能不达标）整改小于等于15 天。整改复查记录应包含：整改措施、验证数据（如性能测试报告）、复查人签字、复查日期等。
[bookmark: _Toc226993066]3.5工程质量控制
3.5.1  工程实施的质量控制应检查下列内容:
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2  图纸会审记录;存在设计变更和工程洽商时，还应检查设计变更记录和工程洽商记录；
3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和设备
开检验记录；
4  隐蔽工程（随工检查）验收记录；
5  安装质量及观感质量验收记录；
6  自检记录；
7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和检验项目。
3.5.2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应由施工单位填写、项目监理机构总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作出检查结论，且记录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3.5.3  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记录和工程洽商记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 50606的规定。
3.5.4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和设备开箱检验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应由施工单位填写、监理(建设)单位的监理工程师(项目专业工程师)作出检查结论，且记录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C的表C.0.1的规定:
2  设备开箱检验记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50606的规定。
3.5.5隐蔽工程(随工检査)验收记录应由施工单位填写、监理(建设)单位的监理工程师(项目专业工程师)作出检查结论，且记录的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C的表C.0.2的规定。
3.5.6  安装质量及观感质量验收记录应由施工单位填写、监理(建设)单位的监理工程师(项目专业工程师)作出检查结论，且记录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C的表C.0.3的规定。
3.5.7  自检记录由施工单位填写、施工单位的专业技术负责人作出检查结论，且记录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C的表C.0.4的规定。
3.5.8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和检验项目质量验收记录应由施工单位填写、施工单位的专业技术负责人作出检查结论、监理(建设)单位的监理工程师(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作出验收结论，且记录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的表B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6993067]3.6系统检测
[bookmark: OLE_LINK9]3.6.1 在第一次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前完成内部测试，并提供系统检测报告；验收工作组核查检测报告并采用抽样测试的方式对系统功能、性能及安全进行验证。
3.6.2系统检测报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依据工程技术文件和本规范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数量及检测方法编制系统检测方案，检测方案应经建设单位或项目监理机构批准后实施；
2  应按系统检测方案所列检测项目进行检测，符合本规范附录D的规定；
3  系统检测应按照先分项工程，再子系统工程，最后整体系统工程的顺序进行，并填写《分项工程检测记录》《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和《系统工程检测汇总记录》;
4  分项工程检测记录由检测小组填写，检测负责人作出检测结论，监理(建设)单位的监理工程师(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且记录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D的表D.0.1的规定；
5  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由检测小组填写，检测负责人作出检测结论，监理(建设)单位的监理工程师(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且记录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D的表D.0.2～表D.0.12的规定；
6  系统工程检测汇总记录由检测小组填写，检测负责人作出检测结论，监理(建设)单位的监理工程师(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且记录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D的表D.0.13的规定。
3.6.3 验收工作组根据系统检测报告和抽样测试结果得出结论，结论与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结论应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2  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的，系统检测结论应为不合格；
3  被集成系统接口检测不合格的，被集成系统和集成系统的系统检测结论均应为不合格；且由系统集成单位负责整改。
4  系统检测不合格时，应限期对不合格项进行整改，并重新检测，直至检测合格。重新检测时抽检应扩大范围。
[bookmark: _Toc226993068][bookmark: _Hlk226987596]4站房机电设备管理系统验收
[bookmark: _Toc226993069]4.1一般规定
4.1.1  本章适用于铁路站房（含高铁站房、普速站房）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验收工作，验收需结合站房实际运营需求，确保系统与站房功能匹配、运行可靠。
4.1.2站房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子系统、网络与安全、辅助设施和接口等的检测和验收范围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4.1.3站房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第一次验收应在系统安装调试结束、施工单位完成内部测试并提供系统检测报告后进行。
[bookmark: OLE_LINK17]4.1.4第一次验收通过后系统应进行试运行测试。试运行期限不少于30天，供冷、供热管理系统需在相关功能开启后，完成不少于30天的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对故障次数、处理情况、性能指标波动、供冷/供热工况下的运行状态等进行完整记录，作为第二次验收的核心依据。试运行结束后方可进行第二次验收，根据试运行记录开展针对性测试，形成验收意见。
4.1.5  验收应遵循“功能达标、性能可靠、接口兼容、安全合规”的原则，重点核查系统对站房机电设备数据采集准确性、控制指令有效性，以及与站房其他系统（如消防报警系统、客运服务系统）的协同能力，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 10037的相关要求。
4.1.6  验收前需准备完整的技术文档，包括站房机电设备清单、系统设计方案、设备监控点位表、接口协议文档、试运行报告、测试记录等。
[bookmark: _Toc226993070]4.2设备监控子系统验收
4.2.1  功能验收指标
1  冷热源机组及其水系统的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应能实时监测站房冷热源系统内各设备的运行、故障、就地/远程模式、运行工况等运行状态；
2）应能接入冷水(热泵)机组、锅炉等智能设备的通讯接口，实时监测设备内部各运行参数、故障报警代码，并能根据负荷自动调节机组供能水平，保持设备高效运行；
3）应能监测冷水(热泵)机组、锅炉、热交换器的进/出口温度、压力、压差和水流开关状态等与控制调节相关的运行参数；
4）应能监测流量、电流、电压、电能等用于能效计算的能效参数；可监测其他用于运维管理的运维参数。
5）应具备水温超限报警、液位超限报警、压力超限报警、设备故障报警和联锁控制等安全保护功能。当参数超限时，应能自动触发报警（声光报警、系统弹窗报警）。
6）应具备单台或模组设备的连锁启停、调整水阀开度等远程控制功能。
7）应具备按预设程序或时间表自动启停设备功能，应能设定和修改系统运行工况或系统参数设定值，并自动调节设备及阀门使系统达到设定的运行工况或系统参数达到设定值要求。
8）宜具备节能高效控制策略，包括但不限于机组台数的自动控制、出水温度自动重设、冷冻侧高效控制、冷却侧高效控制、冷热源与末端的节能联动控制等。
9）冷热源机组及其水系统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 10037中的要求。
10）系统控制准确率应大于等于98%，报警响应时间应小于等于10s。
11）宜实时监测站房冷热源系统内各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各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2  空调和新风机组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应能实时监测站房各区域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组合式空调机组）的运行状态（运行/停止、故障报警、就地/远程模式）。
2）应能监测新风/回风/送风温度、湿度等运行参数，应能实现风机故障报警、空气过滤器堵塞报警、管道防冻报警、电加热器与送风机联锁、电加热器无风断电、超温断电保护及报警，并具有对相应风机系统延时运行后再停机等安全保护功能。
3）应具备远程设备启停，风机频率修改，水阀、风阀开度手动调节等功能
4）应具备温度/湿度设定值修改，风机、水阀根据设定值进行PID自动调节的功能。
5）应具备风机和风阀、水阀连锁控制，按预设程序或时间表自动启停机组等功能。
6）应按照设计要求监测重要区域的温度、湿度、CO2浓度、电器参数等环境参数。（需增加电的参数）
7）宜具备节能高效控制策略，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参数节能重设、风机自动变频控制、新风焓值控制、CO2浓度控制、区域台数自动加减载等功能。
8）空调和新风机组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 10037中的要求。
9）空调和新风机组控制准确率大于等于98%；当参数超限时，应能自动触发报警（声光报警、系统弹窗报警），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0s。
10）宜实时监测站房各区域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组合式空调机组）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各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3  通风设备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应能监测通风设备的运行、故障、就地/远程模式等运行状态；
2）当设有相应传感器时，则应监测危险性气体浓度、空气过滤器进出口压差、室内/室外空气温度、送风温度/湿度等运行与控制调节相关的参数，并根据设计要求实现调控。
3）宜监测通风量、电流、电压、电能等用于能效计算的能效参数，宜监测用于运维管理的运维参数。
4）应具备风机故障报警、空气过滤器堵塞报警、管道防冻报警和联锁控制等安全保护功能。
5）应具备设备启停等远程控制功能，应具备风机和风阀联锁控制，按时间表或危险气体监测结果自动启停机组等功能，
6）宜能根据服务区域的风量平衡、温度、压力和污染物浓度等参数控制风机的启停台数和转速。
7）通风设备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 10037中的要求。
8）设备控制准确率大于等于98%；当参数超限时，应能自动触发报警（声光报警、系统弹窗报警），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0s。
9）宜实时监测站房通风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通风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4  给排水设备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做明确要求时，应按照如下功能进行验收：
1）应能监测水泵运行、故障、就地/远程模式等运行状态。
2）应能监测水箱、水池、污水池(坑)、集水井液位信息等运行参数。
3）宜监测流量、电流、电压、电能等用于能效计算的能效参数；可监测用于运维管理的运维参数。
4）应具备水泵故障报警功能；应具备水箱、水池超高与超低水位，污水池(坑)集水井超高水位报警功能。
5）应具备泵启停等远程控制功能，应具备水泵自动启停控制功能
6）宜具备多台水泵的顺序控制、轮换控制、联锁控制等功能
7）给水排水设备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8）设备控制准确率大于等于98%；液位监测误差小于等于5mm，当液位达到高/低限值或水泵故障时，应立即触发报警，报警信息推送至运维终端的时间小于等于5s。
9）宜实时监测站房水泵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水泵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5  照明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应监测自动/手动模式、就地/远程模式和公共区照明、景观照明、广告照明、有源静态标识照明回路的分组开关状态等运行状态
2）应监测目标区域照度等运行参数;宜监测电流、电压、电能等用于能效计算的能效参数;可监测用于运维管理的运维参数。
3）当采用调光方式调节灯具亮度时，应能反馈调光控制器故障信息。
4）应具备公共区照明、景观照明、广告照明、有源静态标识的照明回路分组开关的远程控制功能。
5）当公共区照明、景观照明采用调光方式调节灯具亮度时，应能实现照明光源亮度的远程调节。
6）宜采用时间表、照度、红外或视频联动等一种或多种组合控制方式。
7）宜按车辆到发时间、客流量自动调节站房或站台相应区域的亮度。
8）照明系统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9）回路或模式控制准确率大于等于98%；报警、故障信息推送至运维终端的时间小于等于5s。
6  电梯扶梯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应监测轿厢的运行状态、运行方向、轿门状态、楼层信息、服务模式，扶梯的运行状态、运行方向等状态信息;
2）应监测开门故障、关门故障、通信故障、停电故障、变频器故障等故障信息;
3）宜监测电流、电压、电能等用于能效计算的能效参数;
4）可监测每台电梯及自动扶梯累计运行时间等用于运维管理的运维参数。
5）应具备电梯及自动扶梯的故障自动报警功能，故障报警（如困人、过载、超速）响应时间小于等于3s，且报警信息能同步推送至电梯运维人员。
6）电扶梯设备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7）宜实时监测站房电扶梯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电扶梯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7  光伏发电系统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应监测发电量、光伏组件背板表面温度、室外温度、太阳总辐照量等参数。
2）宜由光伏发电自带监控系统获取监测数据
3）光伏系统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4）报警、故障信息推送至运维终端的时间小于等于5s。
8  电动门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应监测电动门的开/关门状态、自动/手动模式、就地/远程模式等运行状态 ，可监测急停、紧急、锁紧等运行工况状态。
2）应具备电动门故障报警功能。
3）应具备电动门开关的远程控制功能。
[bookmark: bookmark47]4）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控电动门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5）设备控制准确率大于等于98%；当参数超限时，应能自动触发报警（声光报警、系统弹窗报警），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
6）宜实时监测电动门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电动门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9  电动窗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应监测电动窗的开/关门状态、自动/手动模式、就地/远程模式、消防联动等运行状态。
2）应具备电动窗故障报警功能。
3）应具备电动窗开关的远程控制功能。
4）当电动窗兼作排烟窗时 ，应能接收 FAS 发布的火灾模式指令 ，设备监控子系统优先执行相应的火灾控制程序。
5）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控电动窗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6）设备控制准确率大于等于98%；当参数超限时，应能自动触发报警（声光报警、系统弹窗报警），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
7）宜实时监测电动窗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电动窗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10  变配电设备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应监测柴油发电机组的运行状态，宜监测其燃油箱油位、蓄电池组电压、配电柜开关状态等运行参数 ;宜监测电流、电压、电能等用于能效计算的能效参数 ;可监测用于运维管理的运维参数。
2）宜监测变电所高压回路、变压器、重要低压回路、操作电源回路、重要配电箱( 柜) 内回路的开关状态、电流、电压等运行参数 ;可监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有功电能等能效参数和智能断路器的电压偏差、谐波、开关触头磨损、故障电流及故障类型等运维参数。
3）应实现柴油发电机组的故障报警功能 ;宜具备其日用油箱油位超高、超低报警 ，蓄电池、充电器及燃油泵的故障报警功能。
4）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测变配电设备的监控内容、参数类型、监控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5）报警、故障信息推送至运维终端的时间小于等于5s。
6）宜实时监测发电机、冷却水泵(风扇)、燃油泵、蓄电池等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发电机、冷却水泵(风扇)、燃油泵、蓄电池等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11  客车上水设备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可监测客车上水设备的运行状态 ;可监测客车上水管网的上水量、压力、流量等运行参数 ;可监测电压、电流、有功电能等能效参数。
2）宜具备客车上水设备漏水、无法开阀等故障报警功能。
3）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测客车上水设备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 10037中的要求。
4）报警、故障信息推送至运维终端的时间小于等于5s。
5）宜实时监测客车上水水泵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客车上水水泵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12  客车真空卸污设备监控功能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可监测真空卸污设备的运行状态 ;可监测真空设备及管路的真空度、卸污时间、卸污量等运行参数 ;可监测电压、电流、有功电能等能效参数。
2）宜具备真空卸污设备故障报警功能。
3）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测客车真空卸污设备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监控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4）报警、故障信息推送至运维终端的时间小于等于5s。
5）宜实时监测客车真空卸污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客车真空卸污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4.2.2  性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数据采集性能：设备运行参数采集周期应符合设计要求（常规参数采集周期小于等于30s，关键参数如水箱液位采集周期小于等于10s），数据采集准确率大于等于99.8%，无数据丢失或错采情况。
2  存储查询性能：数据存储周期应符合要求（运行、环境数据至少存储1年，报警、故障、能效数据至少存储3年）；应支持按设备编号、时间范围、数据类型（如故障数据、运行参数）进行多条件组合查询，查询响应时间小于等于3s，查询结果准确率大于等于100%（无漏查、错查）。
3  控制响应性能：远程控制指令发出后，设备执行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5s（不含权限审批时间），同一时间段内并发控制指令（小于等于50条）执行无延迟或冲突。
4  稳定性：连续72h满负荷运行（所有监控设备正常工作、数据持续采集、控制指令正常下发），系统无死机、卡顿，设备监控中断时长累计小于等于5min。
5  联动控制性能：系统自动触发的联动控制响应时间宜小于等于15s；根据目标需求的自动调节响应时间小于等于30s，调节后参数稳定在目标范围的时间小于等于5min。
6、设备监控子系统控制设备应满足铁路行业设备控制时间响应性要求。对于部署智能化诊断及预警类功能的控制设备，应在控制设备层直接完成诊断类数据的清洗与处理、健康诊断与预警功能，降低对中心系统的依赖避免海量运维数据上传中心占用网络资源与存储资源，应具备轻量级虚拟化技术、数据共享功能、多种接口（如标准DP接口、USB接口、10/100/1000Mbps以太网接口等）形势接入能力并可灵活配置多个业务系统及网络、计算、存储资源的能力，以满足工业级实时控制与智能智慧算法模型部署的能力。支持本地数据处理与逻辑运算，支持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滤波、压缩、单位换算、统计计算（如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累计值）等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传至中心系统；支持基于预设规则或轻量级AI模型在本地进行实时状态判断与事件告警，如设备运行状态识别、设备健康状态诊断、设备预警信息上报等。设备应提供边缘计算应用的部署、管理和监控接口，支持计算任务的远程部署与更新。设备的选型还应符合本规范第3.3.5条关于信创安全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6993071]4.3能效监管子系统验收
[bookmark: OLE_LINK21]4.3.1  能效监管子系统功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能耗数据采集功能：应能采集站房各能耗类型（包括但不限于电力、水资源、天然气、热力）的消耗数据，应按照分类、分项、分用户要求进行采集、汇总并自动向相关系统发送能耗数据。能耗分项模型应满足《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附录B.1～B.4的规定。
2  能效监管子系统应具备能耗统计、用能分析、节能诊断、策略优化、能耗预测、用能管理、指标评价、节能率计算、仪表管理、报表导出等功能。
3  软件应能对站房总能耗、分类、分项、分户能耗数据进行逐年、逐月、逐日统计分析；中央级能效监管子系统可根据不同站房能耗数据的大小、趋势、变化规律等进行横向对比分析、评估，发现异常能耗。应提供可视化展示界面，如柱状图、折线图、饼图等，能自动展示能耗变化趋势、峰值能耗时段、异常能耗点。
4  软件应提供多维度的能耗分析，通过横向纵向对比、指标对比、关联因素、日峰谷平、昼夜、帕累托、热成像等分析，自动发现异常能耗，并进行报警。
5  软件应具备基于机器学习的能效偏差分析功能，能自动识别异常能耗模式，并定位关联设备或系统，提供运营改进建议
6  软件应具备基于强化学习、模型预测控制等先进算法的自适应节能优化功能，能根据气象及环境参数、客流预测、能源单价等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策略。支持参数手动/自动下发、策略手动/自动执行。执行节能策略后，站房能耗应较未启用策略时降低（降低幅度符合设计要求，且不影响站房正常运营）
7  软件宜提供电、水、燃气、集中供热等分类能耗的短期（如未来24h、168h）和长期预测（如月度、年度）功能，实现用能数据修复和用能预警管理。
8  软件应提供用能管理功能，包括但不限于能耗排名、定额制定、用能考核等，应具备能耗消耗速率自动追踪功能，当能耗消耗速率超定额预期时发出预警，预警准确率大于等于95%。
9  软件应提供能耗能效评价、对标功能，能耗指标宜包括年站房总能耗、单位面积年站房总电耗、年平均单位旅客综合能耗、年平均单位旅客电耗、单位面积年耗热量、单位面积年供暖综合能耗等；能效评价指标宜包括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集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等。
10  软件宜能按照《绿色铁路客站评价标准》TB/T 10429 对冷热源机组及其水系统、空调及通风系统、照明、电(扶)梯等主要用能系统进行节能率计算。
11  软件应提供计量表具、数据采集设备的在线管理功能，支持上下线时间、在线率、报警等信息的查询和处理，支持采集设备远程唤醒、数据断点上传、故障在线诊断等功能。
12  软件应提供多种业务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能耗数据报表、能耗账单、能耗分析报表、综合报告），多种时间跨度（年、月、周、日），多种数据量（能耗值、单位面积能耗、单位客流量能耗）的报表。报表应可直接打印或导出为pdf、excel等格式。
13  软件应提供数据人工录入接口，支持能耗的逐条录入及 Excel 批量录入，将手动录入数据与自动采集数据结合，完成数据深度挖掘分析。
4.3.2  能效监管子系统性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bookmark: OLE_LINK20]1  计量器具精度：用于统计分析的电能耗计量器具精度不应低于1.0级，用于收费的电能耗计量器具精度不应低于0.5级。电表应具有断电数据保护功能，当恢复供电后，应能自动恢复正常计量功能，电流互感器精度等级不应低于 0.5级；水能耗计量器具准确度应符合《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1部分: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GB/T 778.1的有关规定，其输出参数应包括当前累积流量；燃气能耗计量器具准确度应符合《膜式燃气表》GB/T 6968的有关规定，其输出参数应包括当前累积流量；热(冷)量能耗计量器具准确度应符合《热量表》GB/T 32224 的有关规定，其输出参数应包括实时时间、结算日热(冷)量、当前热(冷)量、热功率、瞬时流量、累积流量、供水温度、回水温度、累积工作时间。
2  前端数据采集设备性能：
应采用标准数字通信接口，并应符合《基于 Modbus 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GB/T 19582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应支持大于等于5个的多数据中心联网，应支持掉电数据保存、断电续传；应支持在线补调数据、在线存储间隔设定、在线配置数
据中心地址、在线时间校准等需求，并提供远程复位、诊断、固件升级、程序升级的功能。 
前端数据采集设备应具备边缘计算能力，支持本地数据处理与逻辑运算，支持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滤波、压缩、单位换算、统计计算（如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累计值）等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传至中心系统；支持基于预设规则或轻量级AI模型在本地进行实时状态判断与事件告警，如设备启停状态识别、能耗异常波动检测、用能超限预警等，告警信息应能立即上报，并记录触发时的相关数据；应具备一定的本地存储能力，在网络中断时能持续存储数据，待网络恢复后自动续传，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前端数据采集设备宜支持边缘侧控制策略的执行，如根据本地触发条件（如时间表、照度值）直接控制关联设备，降低对中心系统的依赖，提高响应速度和控制可靠性。
设备应提供边缘计算应用的部署、管理和监控接口，支持计算任务的远程部署与更新。设备的选型还应符合本规范第3.3.5条关于信创安全的要求。
数据采集周期应小于等于1h，电力能耗采集周期小于等于15min。
3  数据处理性能：系统日均数据处理量应达到设计要求，峰值数据处理量（如月末报表生成、年度数据分析时段）处理能力满足需求，无数据积压；单条数据写入时间小于等于100ms，批量数据（大于等于1000条）导入时间小于等于30s。
4  报表生成性能：生成日/周能耗报表时间小于等于10s，月/年能耗报表时间小于等于30s，报表数据无错算、漏算；能耗分析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异常能耗识别时间小于等于1h（从能耗异常发生到系统预警）。
5智能算法性能：能耗及能效分析对典型异常模式的识别准确率应不低于95%；自适应优化算法的策略生成响应时间应满足设计要求。
[bookmark: _Toc226993072][bookmark: _Hlk226989049]4.4网络与安全验收
4.4.1  系统网络与安全功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网络通信功能：站房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网络应覆盖所有设备监控点位、运维终端，支持有线、无线通信方式；能实现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设备监控子系统、能效监管子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以及与铁路机电设备管理总系统的数据上传，网络通信无死角（站房内各区域信号强度大于等于-70dBm）。
2  安全防护功能：应具备身份认证（支持用户名密码、USBKey、生物识别等认证方式）、权限管理（按角色分配操作权限，如管理员、运维员、查看员，权限划分清晰无重叠）、操作日志审计（记录所有用户的登录、数据查询、控制操作，日志包含操作人、时间、内容、结果，可追溯）；支持病毒防护、入侵检测（能识别并阻断恶意访问、SQL注入等攻击行为），且定期（每月至少1次）进行安全漏洞扫描与修复。
3  利用铁路数据通信网承载时，应采用 MPIS VPN 等技术进行系统隔离，接口处宜设置防火墙或安全隔离设备。
4  站房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应设置广域网和局域网，网络应采用 TCP/IP协议 ,IP地址分配应符合有关规定。
5  车站现场监控网络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车站现场监控网络宜采用总线拓扑结构，也可采用环形、星形或自由拓扑结构。
车站现场监控网络宜采用有线通信方式。
6  网络安全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利用铁路数据通信网承载时，应采用 MPLS VPN等技术进行系统隔离，接口处宜设置防火墙或安全隔离设备。
与相关管理系统接口处宜设置防火墙或安全隔离设备。
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宜具有身份认证、访问控制等功能。
网络与安全设备和技术的选型，尚应符合本规范第3.3.5条关于信创安全的要求。
4.4.2  系统网络与安全的性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网络传输性能：中央级、大型及以上站房站点级宜采用核心层、接入层两层网络结构。核心层网络带宽大于等于1000 Mbps，接人层网络带宽大于等于 100 Mbps。系统内部数据交互延迟小于等于100ms，与铁路机电设备管理总系统的数据上传延迟小于等于500ms（带宽满足设计要求）；网络丢包率小于等于0.1%（连续24h测试）。
2  安全响应性能：身份认证响应时间小于等于2s，权限变更生效时间小于等于1min；安全漏洞扫描完成时间小于等于2h（针对站房系统所有设备与软件），入侵检测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s（发现攻击后立即报警并阻断）。

[bookmark: _Toc226993073]4.5系统辅助设施验收
4.5.1  系统辅助设施功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监控中心设施功能：站房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监控中心应配备操作台、显示大屏（LED/LCD拼接屏）、应急电源（UPS）；显示大屏应能清晰显示设备运行状态、能耗数据、报警信息，支持分屏显示、全屏切换、数据钻取（点击某区域数据可查看详情）；UPS应能在市电中断时，为监控中心设备（服务器、显示大屏、操作台终端）提供至少2h的供电，确保系统持续运行。
2  现场辅助设施功能：设备监控点位的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液位传感器）、执行器（电动阀门、继电器）应安装牢固、防护措施到位（防水、防尘、防电磁干扰）；传感器应能准确采集环境或设备参数，执行器应能可靠执行控制指令；现场布线应符合《铁路工程管线综合设计规范》TB 10071，线缆标识清晰（注明线缆用途、走向、规格），无杂乱或裸露情况。
3  供电设计：机电设备管理系统供电设计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规定。
4  线缆选型与敷设方式：线缆选择应符合《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TB 10063的相关规定；供电线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的规定，向传感器供电的线缆截面不宜小于0.75 mm²；综合布线系统测试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 50312的规定执行；信号线和电源线不应共用电缆，且不应敷设在同一根金属套管内。
5  防雷与接地设计：防雷与接地应符合《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的规定；其他要求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规定。
4.5.2系统辅助设施性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监控中心设施性能：显示大屏亮度大于等于500cd/㎡，对比度大于等于1000:1，画面无残影、无拼接缝隙（拼接屏），数据刷新频率大于等于60Hz；操作台终端响应时间小于等于2s，支持多任务同时运行（如查看监控画面、查询能耗数据、处理报警信息）无卡顿；UPS切换时间小于等于10ms（市电中断到UPS供电切换），电池容量满足设计供电时长要求（满负荷运行下大于等于2h）。
2  现场辅助设施性能：传感器测量精度符合设计要求（如温度传感器精度±0.5℃、湿度传感器精度±3%RH、液位传感器精度5mm），在站房极端环境（高温、高湿、粉尘）下仍能正常工作；执行器动作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动作准确率大于等于99.5%，使用寿命符合设备技术要求（连续运行大于等于10000h无故障）。

[bookmark: _Toc226993074]4.6接口验收
[bookmark: _Hlk213769545][bookmark: OLE_LINK23]4.6.1 系统与设备、计量表具、辅助设施等的接口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系统与通风空调、给排水等设备的控制器（智能控制器、PLC、DDC等）接口应采用标准通信协议（如OpcUA、Modbus RTU/TCP），接口通信成功率大于等于99.9%，无协议不兼容导致的数据采集失败或控制失效。
2  系统与智能电表、水表、燃气表等计量设备的接口应支持标准通信协议（如DL/T 645-2007《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CJ/T188-2014《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接口通信成功率大于等于99.8%，能准确读取计量数据，无数据传输延迟或丢失。
3  系统与传感器、执行器与系统控制器（智能控制器、PLC、DDC等）的接口应匹配设备通信协议（如 485接口、0-10V、2-10V、4-20mA等模拟量接口，干节点的开关量输入接口，配置有隔离继电器的开关量输出接口），接口接触良好，数据传输或控制信号传递准确率大于等于99.8%，无因接口问题导致的采集失败或控制失效。
4  显示大屏与系统服务器的接口应支持HDMI、DVI、网络等标准接口，接口通信稳定，无信号中断或画面失真；UPS与监控中心设备的供电接口应符合国家电气标准，接口连接牢固，供电电压波动范围小于等于±5%（符合设备用电要求）。
4.6.2  系统与其他监控子系统的接口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接入消防监控子系统时，应能接收消防报警系统发送的火灾报警信号（如某区域烟感报警），并自动触发联动控制（如关闭对应区域空调机组、开启排烟风机、切断非消防电源），联动响应时间小于等于30s，联动逻辑符合消防规范要求，接口数据交互无丢失。
2  接入照明监控、光伏发电等子系统时，应能接收子系统发送的监测参数及故障报警信号，并通过授权控制子系统的启停、参数设置（如回路开关、照度设定等），响应时间小于等于30s，权限功能符合设计要求，接口数据交互无丢失。
4.6.3  系统与维护管理系统的接口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应采用数据通讯接口。
2  应能向维护管理系统推送设备故障信息、维护需求，接收维护管理系统反馈的维护记录、备件更换信息；
3  接口数据交互实时性小于等于5min，数据格式兼容，确保设备维护流程闭环管理，接口通信成功率大于等于99.8%。
4.6.4  系统与上级监管系统接口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应能按要求向上级铁路机电设备监管系统上传站房设备运行数据、故障数据、维护数据、能耗能效数据，数据上传周期（实时/定时）、能耗能效数据编码应符合上级要求。
2  应具有专门的数据上传接口，数据传输安全性满足铁路数据安全管理规定，数据上传成功率大于等于99.9%，无数据篡改或丢失；支持上级系统下发的查询指令，指令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0s。
3  应支持身份验证、数据加密、自动对时、心跳发送等功能，支持断点续传，在网络异常条件下，系统能够存储数据报文，等待网络恢复后主动上传数据至上级监管中心。


[bookmark: _Toc226993075]5段所机电设备管理系统验收
[bookmark: _Toc226993076]5.1一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2]5.1.1  本章适用于铁路段所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验收工作，验收需贴合段所生产作业流程，保障系统与生产需求适配、运行稳定。
[bookmark: OLE_LINK24]5.1.2段所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子系统、网络与安全、辅助设施和接口等的检测和验收范围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5.1.3段所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第一次验收应在系统安装调试结束、施工单位完成内部测试并提供系统检测报告后进行。
5.1.4第一次验收通过后系统应进行试运行测试。试运行期限不少于30天、覆盖至少1个完整生产作业周期。试运行期间对故障次数、处理情况、性能指标波动、供冷/供热工况下的运行状态等进行完整记录，作为第二次验收的核心依据。试运行结束后方可进行第二次验收，根据试运行记录开展针对性测试，形成验收意见。
5.1.5  验收应遵循“功能达标、性能可靠、接口兼容、安全合规”的原则，重点核查系统对段所机电设备数据采集准确性、控制指令有效性，以及与段所其他系统的协同能力，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 10037的相关要求。
5.1.6  验收前需准备完整的技术文档，包括段所机电设备清单、系统设计方案、设备监控点位表、接口协议文档、试运行报告、测试记录等。

[bookmark: _Toc226993077]5.2设备监控子系统验收
5.2.1  设备监控子系统功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辅助生产设备监控功能：对段所内换热站、污水处理设备、通风除尘设备，应能监测供水温度、回水温度、污水排放量、粉尘浓度等参数，监测设备运行状态（运行/故障）；支持根据生产需求（如冬季供暖、检修车间除尘）自动调节设备运行参数（如换热站供水温度、除尘设备风量），调节准确率大于等于98%；当参数超标（如污水排放指标超国标、粉尘浓度超职业卫生标准）时，触发报警并自动启动应急处理流程（如关停排污阀、加大除尘风量），报警信息能同步推送至运维人员。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联动控制执行成功率大于等于99%。
2  生产环境监控功能：对检修车间、库房、危险品存储区等区域，应能监测温度（测量范围-20℃~60℃）、湿度（测量范围20%RH~90%RH）、有害气体浓度（如油漆车间的VOC浓度、蓄电池间的氢气浓度）、烟雾状态；支持环境参数超标报警（如温度过高触发消防预警、有害气体浓度超标触发排风设备启动），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联动控制执行成功率大于等于99%。
3  检查(维修)库内通风及照明监控应具备分区、分时段控制功能。
4  室外照明监控应具备手自动状态转换、光控或时控等功能。
5  宜结合工艺流程、检修作业班次制定监控策略。
6宜实时监测包括但不限于风机、水泵、蓄电池等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包括但不限于风机、水泵、蓄电池等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7  其他监控功能验收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第4.2节及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
5.2.2  设备监控子系统性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数据采集性能：辅助设备参数采集周期小于等于15s，环境参数采集周期小于等于30s；温度采集误差小于等于±0.5℃，湿度采集误差小于等于±3%RH，有害气体浓度采集误差小于等于±5%（与标准检测仪器比对）。
2  存储查询性能：数据存储周期应符合要求（运行、环境数据至少存储1年，报警、故障、能效数据至少存储3年）；应支持按设备编号、时间范围、数据类型（如故障数据、运行参数）进行多条件组合查询，查询响应时间小于等于3s，查询结果准确率大于等于100%（无漏查、错查）。
3  控制响应性能：远程控制指令发出后，设备执行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5s（不含权限审批时间），同一时间段内并发控制指令（小于等于50条）执行无延迟或冲突。
4  稳定性：连续72h满负荷运行（所有监控设备正常工作、数据持续采集、控制指令正常下发），系统无死机、卡顿，设备监控中断时长累计小于等于5min。
5  联动控制性能：环境参数超标后，系统自动触发的联动控制（如启动排风、调节空调）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5s；辅助设备根据生产需求的自动调节响应时间小于等于30s，调节后参数稳定在目标范围的时间小于等于5min。
6、设备监控子系统控制设备应满足铁路行业设备控制时间响应性要求。对于部署智能化诊断及预警类功能的控制设备，应在控制设备层直接完成诊断类数据的清洗与处理、健康诊断与预警功能，降低对中心系统的依赖避免海量运维数据上传中心占用网络资源与存储资源，应具备轻量级虚拟化技术、数据共享功能、多种接口（如标准DP接口、USB接口、10/100/1000Mbps以太网接口等）形势接入能力并可灵活配置多个业务系统及网络、计算、存储资源的能力，以满足工业级实时控制与智能智慧算法模型部署的能力。支持本地数据处理与逻辑运算，支持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滤波、压缩、单位换算、统计计算（如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累计值）等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传至中心系统；支持基于预设规则或轻量级AI模型在本地进行实时状态判断与事件告警，如设备运行状态识别、设备健康状态诊断、设备预警信息上报等。设备应提供边缘计算应用的部署、管理和监控接口，支持计算任务的远程部署与更新。设备的选型还应符合本规范第3.3.5条关于信创安全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6993078]5.3能效监管子系统验收
5.3.1  能效监管子系统功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段所电量分项数据采集宜按照负荷类型、分布区域和用能部门进行计量；给水、消防系统宜分开计量，给水、中水系统应分开计量；当单栋建筑物包含2 处及以上给水引入管时，宜设置总水表计量；燃气、集中供冷(热)量分类、分项数据采集宜按食堂、公寓、办公区等不同区域进行分类。
2  段所能效监管子系统宜具备漏水监测功能，并能辅助检索漏水区间。
3  段所能效监管子系统宜提供能效评价功能，主要能效评价指标宜包括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集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等。
4  段所能效监管子系统应提供数据人工录入接口，支持能耗的逐条录入及 Excel 批量录入，将手动录入数据与自动采集数据结合，完成数据深度挖掘分析。
5  段所能效监管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3节及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
6  报表生成功能：支持自动生成设备运行报表（日报、周报、月报）、故障统计报表、维护记录报表、能耗报表，报表格式符合段所管理要求与行业规范；支持报表导出（格式包括Excel、PDF）与打印，报表生成时间小于等于10s（月报表小于等于30s），报表数据无错算、漏算。
[bookmark: bookmark51][bookmark: OLE_LINK27]5.3.2  能效监管子系统性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计量器具精度：
用于结算的电能耗计量器具精度不应低于0.5级，用于统计分析的电能耗计量器具精度不应低于1.0级，电流互感器精度等级不应低于 0.5级。电能表应具有断电数据保护功能,当恢复供电后,应能自动恢复正常计量功能。
水能耗计量器具准确度应符合《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1部分: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GB/T 778.1的有关规定,其输出参数应包括当前累积流量。
燃气能耗计量器具准确度应符合《膜式燃气表》GB/T6968的有关规定,其输出参数应包括当前累积流量。
热(冷)量能耗计量器具准确度应符合《热量表》GB/T32224 的有关规定,其输出参数应包括实时时间、结算日热(冷)量、当前热(冷)量、热功率、瞬时流量、累积流量、供水温度、回水温度、累积工作时间。
2  前端数据采集设备性能：
应采用标准数字通信接口，并应符合《基于 Modbus 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GB/T 19582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应支持大于等于5个的多数据中心联网，应支持掉电数据保存、断电续传，并提供远程复位、诊断、固件升级、程序升级的功能。
前端数据采集设备应具备边缘计算能力，支持本地数据处理与逻辑运算，支持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滤波、压缩、单位换算、统计计算（如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累计值）等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传至中心系统；支持基于预设规则或轻量级AI模型在本地进行实时状态判断与事件告警，如设备启停状态识别、能耗异常波动检测、用能超限预警等，告警信息应能立即上报，并记录触发时的相关数据；应具备一定的本地存储能力，在网络中断时能持续存储数据，待网络恢复后自动续传，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前端数据采集设备宜支持边缘侧控制策略的执行，如根据本地触发条件（如时间表、照度值）直接控制关联设备，降低对中心系统的依赖，提高响应速度和控制可靠性。
设备应提供边缘计算应用的部署、管理和监控接口，支持计算任务的远程部署与更新。设备的选型还应符合本规范第3.3.5条关于信创安全的要求。
3  数据采集周期应小于等于1h，电力能耗采集周期小于等于15min。
4  数据处理性能：系统日均数据处理量应达到设计要求，峰值数据处理量（如月末报表生成、年度数据分析时段）处理能力满足需求，无数据积压；单条数据写入时间小于等于100ms，批量数据（大于等于1000条）导入时间小于等于30s。
5 报表生成性能：生成日/周能耗报表时间小于等于10s，月/年能耗报表时间小于等于30s，报表数据无错算、漏算；能耗分析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异常能耗识别时间小于等于1h（从能耗异常发生到系统预警）。
6 智能算法性能：能耗及能效分析对典型异常模式的识别准确率应不低于95%；自适应优化算法的策略生成响应时间应满足设计要求。

[bookmark: _Toc226993079]5.4网络与安全、系统辅助设施验收
段所内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网络与安全、系统辅助设施等验收要求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26993080]5.5接口验收
[bookmark: OLE_LINK28]段所内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接口验收要求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26993081]6隧道机电设备管理系统验收
[bookmark: _Toc226993082]6.1一般规定
6.1.1  本章适用于铁路隧道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验收工作，验收需结合隧道封闭性、环境复杂性及应急保障需求，确保系统稳定可靠、响应及时。
6.1.2隧道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子系统、网络与安全、辅助设施和接口等的检测和验收范围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6.1.3隧道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第一次验收应在系统安装调试结束、施工单位完成内部测试并提供系统检测报告后进行。
6.1.4第一次验收通过后系统应进行试运行测试。试运行期限不少于90天，覆盖隧道正常运营、设备检修及至少2次应急演练时段。试运行期间对故障次数、处理情况、性能指标波动等进行完整记录，作为第二次验收的核心依据。试运行结束后方可进行第二次验收，根据试运行记录开展针对性测试，形成验收意见。
6.1.5  验收应遵循“安全优先、应急第一、环境适配、精准管控”的原则，重点核查系统对隧道关键设备的监控覆盖度、应急场景下的联动响应能力、设备在恶劣环境下的适应性，以及与铁路行车调度系统、隧道应急指挥系统的协同性，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铁路工程管线综合设计规范》中关于隧道设备管理的专项要求。
6.1.6  验收前需提交完整技术文件，包括隧道机电设备清单（标注关键设备与应急设备）、系统设计方案（含应急联动逻辑、环境适应性设计）、设备技术说明书（注明隧道环境适配参数）、接口协议文档（含与行车调度系统、应急指挥系统的接口规范）、试运行报告、第三方环境适应性检测报告，文档格式与内容完整性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

[bookmark: _Toc226993083]6.2设备监控子系统验收
6.2.1  设备监控子系统功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隧道风机的监控功能：
1）应具备风机设备故障报警功能。
2）应能实现对风机的远程控制，宜能实现参数调节。
3）应能实现风机自动启停控制，并能按模式控制要求实现风机的联锁控制。
4）可根据工艺要求监测温度、湿度、一氧化碳浓度等隧道环境参数，并具备隧道环境超限报警功能。
5）可监测风机供电回路电压、电流、电能、累计运行时间等用于运维管理的参数。
6）风机设有辅助监测装置时，宜根据管理需求纳入设备监控子系统。
7）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控隧道风机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 10037中的要求。
8）应能实时监测隧道内射流风机、轴流风机的运行状态（运行/停止/故障、转速、风向）、核心参数（风量、风压、电机温度）、就地/远程模式、自动/手动模式等，支持按隧道内车流密度自动调节风机运行模式（如正常通风、加强通风），或在火灾等应急场景下自动启动排烟模式；风机控制准确率大于等于98%；风机故障（如电机过载、叶片卡滞）时，应立即触发声光报警并推送至隧道管理中心，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同时自动切换备用风机，切换响应时间小于等于30s，确保隧道内空气质量符合铁路运营标准。
9）宜实时监测风机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风机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2  隧道消防泵的监控功能：
1）应能监测水泵运行状态、就地/远程模式、自动/手动模式、供电电源工作状态等。
2）应能监测消防水池/箱液位、消火栓系统出水干管压力等运行参数。
3）应具备水泵故障、水位超限和欠压报警功能。
4）应具备水泵自动启动控制功能。
5）可监测水泵供电回路电压、电流、电能、累计运行时间等用于运维管理的参数。
6）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控隧道消防泵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7）对隧道内排水沟泵、集水井泵，应能监测液位（高液位、低液位、正常液位）、水泵运行状态（运行/故障），支持液位超限时自动启停水泵，液位监测误差小于等于±3mm；
8）消防泵控制准确率大于等于98%；当参数超限时，应能自动触发报警（声光报警、系统弹窗报警），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
9）宜实时监测消防泵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消防泵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3  隧道排水泵的监控功能：
1）应能监测隧道内排水沟泵、集水井水泵运行状态、就地/远程模式、自动/手动模式等。
2）应能监测排水沟、集水井、池的液位信息。
3）应具备水泵故障、水位超限报警功能，应能监测液位（高液位、低液位、正常液位）、水泵运行状态（运行/故障）。
4）应具备对水泵的远程控制。
5）应具备水泵自动启停控制，并能按工艺要求实现调节或联锁控制，液位监测误差小于等于±3mm。
6）宜监测水泵供电回路电压、电流、电能、累计运行时间等用于运维管理的参数。
7）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控隧道排水泵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8）排水泵控制准确率应大于等于98%；当参数超限时，应能自动触发报警（声光报警、系统弹窗报警），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
9）宜实时监测排水泵设备智能化诊断数据、设备预警数据，宜具备排水泵设备故障初步定位功能。
4  隧道疏散通道防护门的监控功能：
1）应能监测防护门的开闭状态。
2）应具备防护门的开启或脱落告警功能。
3）应具备防护门开启联动风机功能。
4）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测隧道疏散通道防护门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5）疏散通道防护门控制准确率应大于等于98%；当参数超限时，应能自动触发报警（声光报警、系统弹窗报警），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
5  隧道正常照明的监控功能：
1）应能监测照明配电回路开关分合状态、就地/远程模式等。
2）应具备配电回路故障报警功能。
3）应能实现对正常照明的分段就地及远程控制。
4）宜监测照明供电回路电压、电流、电能等用于运维管理的参数。
5）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控隧道正常照明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6）应能监测灯具开关状态、亮度值、故障情况（如短路、损坏），支持按自然光强度、车流情况自动调节亮度。
7）隧道正常照明回路或模式控制准确率大于等于98%；当参数超限时，应能自动触发报警（声光报警、系统弹窗报警），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
6  隧道应急照明的监控功能：
1）应能监测应急电源的开关分合状态、就地/远程模式、自动/手动模式等。
2）应具备应急电源和配电回路故障报警功能。
3）应具备应急照明的防灾强启。
4）应急照明与正常照明合设时，应具备正常检修、火灾、列车故障等不同工况的模式控制功能。
5）设备监控子系统监控隧道应急照明的功能参数、参数类型、参数的取源位置及数值类型应符合《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设计规范》TB10037中的要求。
6）隧道应急照明回路或模式控制准确率大于等于98%；当参数超限时，应能自动触发报警（声光报警、系统弹窗报警），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8s。
7  消防与应急设备监控功能：应能监测隧道内消防栓压力、灭火器存放状态、火灾探测器（烟感、温感、火焰探测器）工作状态，以及应急电话、应急广播、应急疏散指示标志的运行情况；隧道内洞室门、疏散通道门状态检查及控制；当火灾探测器触发报警时，系统应立即启动应急联动（如开启排烟风机、关闭非消防电源、启动应急广播、推送报警信息至行车调度系统），联动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5s，确保应急处置及时。
8  对隧道内摄像头、红外探测器等监控设备，应能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在线/离线、画面清晰度），支持远程控制摄像头角度调整、焦距调节，设备故障报警响应时间小于等于8s，确保隧道内监控无盲区。
9  对隧道内配电屏、应急电源（EPS），应能采集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应急电源在市电中断时应能立即投入使用，切换时间小于等于0.5s，保障应急设备供电。
6.2.2  设备监控子系统性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数据采集性能：关键设备（通风风机、消防泵、应急电源）参数采集周期小于等于3s，非关键设备（照明灯具、普通监控摄像头）参数采集周期小于等于15s；数据采集准确率大于等于99.9%（与设备本地显示数据比对），在隧道高温（大于等于40℃）、高湿（相对湿度大于等于90%）环境下，无数据跳变、丢失；火灾等应急场景下，数据采集优先级自动提升，采集周期缩短至小于等于1s。
2  控制与联动性能：远程控制指令（如风机启停、照明调节）发出后，设备执行响应时间小于等于20s；应急场景下，设备联动指令（如火灾联动）执行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5s，联动逻辑准确率大于等于100%（无错联动、漏联动）；同一隧道内并发控制指令（小于等于50条）执行无冲突，指令执行成功率大于等于99.8%。
3  环境适应性：系统设备（传感器、控制器、通信模块）在隧道环境（温度-20℃～60℃、相对湿度小于等于95%、粉尘浓度小于等于10mg/m³）下，连续运行无故障；在强电磁干扰（如列车通行产生的电磁辐射）环境下，数据采集与控制信号传输无中断，信号干扰误差小于等于±1%。

[bookmark: _Toc226993084]6.3系统辅助设施验收
6.3.1  系统辅助设施功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监控中心设施功能：隧道机电设备管理监控中心应配备操作台、大屏显示系统（LED拼接屏）、应急指挥终端、UPS应急电源；大屏显示系统应能清晰显示隧道内设备运行状态、能耗数据、应急场景画面，支持分屏显示、全屏切换、数据钻取，画面刷新频率大于等于60Hz；UPS应急电源在市电中断时，为监控中心设备（服务器、大屏、终端）提供至少4h供电，确保应急指挥不中断。
2  隧道内辅助设施功能：隧道内传感器（温度、湿度、有害气体、液位传感器）、执行器（电动阀门、继电器）应具备防水（防护等级大于等于IP65）、防尘、抗腐蚀、抗电磁干扰能力，安装位置符合设计要求（如液位传感器安装于集水井指定高度）；。
3  其他供电要求：主控制器供电宜采用不间断电源装置供电，应急供电时间不应少于60min；紧急救援站内的监控设备应采用一级负荷供电标准，其他隧道内监控设备应采用二级负荷供电标准；供电电源质量不应受到电磁谐波的干扰。
4  线缆选型与敷设：设置于隧道的设备监控子系统的电源及控制缆线选型应符合《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TB10063的有关规定。线缆敷设符合《铁路工程管线综合设计规范》，采用阻燃、抗老化线缆，标识清晰（注明用途、走向、规格），防护套管具备抗冲击能力（抵御隧道内落石、列车气流冲击）
6.3.2  系统辅助设施性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监控中心设施性能：大屏显示系统亮度大于等于600cd/㎡，对比度大于等于2000:1，画面无残影、无拼接缝隙；操作台终端响应时间小于等于2s，支持多任务并发（如查看设备监控画面、处理应急指令、查询能耗数据）无卡顿；UPS应急电源切换时间小于等于10ms，满负荷运行下供电时长大于等于4h，电池寿命符合设计要求（循环充放电大于等于1000次）。
2  隧道内辅助设施性能：传感器在隧道环境（温度-20℃~60℃、相对湿度小于等于95%、粉尘浓度小于等于10mg/m³）下，测量精度符合设计要求（如温度传感器精度±0.3℃、有害气体传感器精度±5%）；执行器动作响应时间小于等于5s，动作准确率大于等于99.5%，连续运行大于等于20000h无故障；线缆在隧道环境下，绝缘电阻大于等于100MΩ，无老化、破损导致的短路风险。
[bookmark: _Toc226993085]6.4网络与安全验收
6.4.1  网络与安全方面的功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网络通信功能：隧道内网络应覆盖所有设备监控点位、应急设备，支持有线（光纤、工业以太网）与无线（LoRa、5G专网）混合通信方式；光纤通信应具备冗余链路，当主链路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备用链路，切换时间小于等于10s；无线通信在隧道内无信号盲区（信号强度大于等于-80dBm），支持列车高速通行（时速小于等于350km/h）时的稳定数据传输，确保设备数据、应急信息实时上传。
2  安全防护功能：具备严格的身份认证（支持多因素认证，如用户名密码+硬件密钥）、权限管理（按角色分配操作权限，如管理员、运维员、应急指挥员），无越权操作风险；支持数据加密（传输加密采用SSL/TLS1.3协议，存储加密采用国密算法）、日志审计（保留至少1年的操作日志与安全日志，可追溯）；具备入侵检测与防御能力，能识别并阻断恶意访问、病毒攻击，定期（每月至少1次）进行安全漏洞扫描与修复。
3  利用铁路数据通信网承载时，应采用 MPIS VPN 等技术进行系统隔离，接口处宜设置防火墙或安全隔离设备。
4  监控网络宜采用光纤自愈环形工业级以太网、网状拓扑无线物联网等，监控网络带宽应满足隧道现场实时性监控需求。
5  光纤自愈环形以太网的网络节点不宜超过50个，长大隧道监控网络可采用多个光纤自愈环形以太网，通道带宽不小于100Mbit/s。
6  主控制器与监控主站之间宜采用双通道。
7  网络安全验收应符合本标准4.4.1条的相关规定。

6.4.2  网络与安全方面的性能验收指标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网络传输性能：有线网络传输速率大于等于1000Mbps，无线网络传输速率大于等于100Mbps；隧道内设备数据上传延迟小于等于50ms，应急场景下数据传输优先级自动提升，延迟小于等于20ms；网络丢包率小于等于0.05%（连续72h测试），在列车通行、隧道内强电磁干扰环境下，丢包率无明显上升。
2  安全响应性能：身份认证响应时间小于等于2s，权限变更生效时间小于等于1min；安全漏洞扫描完成时间小于等于4h（覆盖隧道内所有网络设备与服务器），入侵检测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s（发现攻击后立即报警并阻断），无安全漏洞导致的系统瘫痪或数据泄露。

[bookmark: _Toc226993086]6.5接口验收
6.5.1隧道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接口验收要求应达到设计文件要求。设计文件未明确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1  与隧道设备本体接口：系统与通风风机、消防泵、应急电源等设备控制器的接口，应采用耐环境干扰的标准协议（如OpcUA、Modbus RTU/TCP），或符合设备厂商提供的专用协议；接口通信成功率大于等于99.9%，在隧道恶劣环境下无通信中断；对无标准接口的老旧设备，加装的采集模块应具备防水、防尘、抗干扰能力，接口数据误差小于等于±1%。
2  隧道内辅助设施接口：传感器、执行器与系统控制器的接口支持4-20mA模拟量、RS485数字接口，接口接触良好，具备防水密封处理；在隧道恶劣环境下，接口数据传输准确率大于等于99.8%，无因接口进水、腐蚀导致的采集失败或控制失效。
3  与铁路行车调度系统接口：应能向行车调度系统推送隧道内设备故障信息、应急报警信息（如火灾报警），接收行车调度系统下发的行车状态信息（如列车位置、通行计划）；接口数据交互实时性小于等于10s，数据格式符合铁路行车调度系统规范，接口支持应急场景下的数据优先传输，通信成功率大于等于99.9%。
4  监控中心设施接口：大屏显示系统与服务器的接口支持HDMI2.1、网络接口，通信稳定无信号中断；UPS与监控中心设备的供电接口符合国家电气标准，接口连接牢固，供电电压波动范围小于等于±3%（符合设备用电要求）。
5  与隧道通信网络接口：系统接入隧道专用通信网络时，应符合铁路通信网技术规范，接口兼容性满足IEEE802.3系列标准，能与隧道内交换机、路由器等设备正常通信，接口故障率小于等于0.01%/月。
6  与铁路应急指挥系统接口：应能向应急指挥系统推送隧道设备故障信息、应急报警信息（如火灾、坍塌预警），接收应急指挥系统下发的应急处置指令；接口采用加密传输（符合铁路行业安全标准），通信成功率大于等于99.9%，应急场景下接口优先保障数据传输，无中断。


[bookmark: _Toc226993087]7节能减排效果专项评估
[bookmark: _Toc226993088]7.1一般规定
7.1.1  本章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及更新换代的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在竣工验收阶段的节能减排效果专项评估。
7.1.2  评估应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数据可靠、注重实效的原则，评估结果应作为系统竣工验收的重要依据之一。
7.1.3   评估依据应包括但不限于：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3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GB/T 13234
4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GB/T 28750
5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实施指南》GB/T 32045
6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合同能源管理办法》
7  国家及铁路行业现行的能耗限额标准、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标准等
[bookmark: _Toc226993089]7.2评估内容与指标
7.2.1应选取系统投入运行后至少一个完整的典型周期（如一个完整的制冷季、采暖季或一个自然年）的数据，与系统投运前同期或设计基准能耗进行对比分析。基准能耗确定方法：1）新建项目按设计能耗值；2）改建/扩建项目按近 3 年同期平均能耗（剔除异常年份，如疫情停产期）；3）无历史数据项目按同区域、同规模铁路同类设施同期平均能耗。
主要评估指标应包括：
1 关键设备/系统能效提升率：如制冷机房能效比EER、照明系统功率密度LPD等，关键能效指标的实际运行值应优于设计值
2 总节电量/节能量：核算评估期内，因系统优化运行所实现的总节电量（以千瓦时kWh计）和综合节能量（折算成标准煤，吨标准煤）
3 总节能率：（基准期总能耗-评估期总能耗）/基准期总能耗 × 100%
4 单位客运/货运量综合能耗下降率：（基准期单位能耗-评估期单位能耗）/基准期单位能耗×100%

7.2.2 基于量化节能效果，协同计算相应的二氧化碳（CO₂）及其他主要污染物减排量：
1 ​二氧化碳减排量：应根据国家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或其他官方认可的核算方法，将节电量折算为CO₂减排量（以吨计）。
2 ​污染物减排量：可根据相关标准，核算因节能而减少的二氧化硫（SO₂）、氮氧化物（NOx）等污染物的排放量。
7.2.3 评估系统内置的智能化节能策略的实际应用效果，并量化其带来的额外节能收益，可通过对比基准能耗与系统优化后实际能耗进行计算：
1​按需供给与优化控制：如通风空调系统根据客流量、室内外温湿度变化的自动调节能力；照明系统的分时分区、照度感应控制效果。
2​设备联动与最优启停：如系统对相关设备的协同控制逻辑是否合理，是否有效避免了能源浪费。
3 ​能效诊断与告警：系统是否能自动识别设备低效运行、异常能耗等状况，并及时发出告警，辅助管理人员进行干预。。
[bookmark: _Toc226993090]7.3评估方法与流程
7.3.1   应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估：
1  前后对比法：将系统投运后的能耗数据与投运前同期数据进行对比。
2  基准-比较法：设立一个不包括系统高级节能功能的“基准情景”，与系统实际运行情景进行比较。
3  模拟分析法：利用建筑能耗模拟软件，建立模型，模拟有/无系统情况下的能耗差异。
4  测量与验证（M&V）：对关键参数进行现场测量，以验证节能量的真实性。

7.3.2  评估流程应包括
1  准备阶段：成立评估小组，明确评估范围、周期和基准线，制定详细的评估方案。
2  数据采集阶段：从系统中提取评估期内的运行数据，并确保基准期数据的真实、可靠和可追溯性。必要时进行现场测试。
3  数据分析与计算阶段：按照本章7.2条款规定的指标进行数据处理和效果计算。
4  报告编制阶段：编制《节能减排效果评估报告》，报告内容应至少包括：评估概述、评估方法与过程、数据来源与分析、节能与减排效果量化结果、结论与建议。
5  评审验收阶段：组织专家或由验收委员会对评估报告进行评审，形成验收意见。
[bookmark: _Toc226993091]7.4验收标准
系统节能减排效果评估结果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判定为合格：
1  单位面积综合能耗/单位面积碳排放下降率不低于系统设计目标值或项目立项时设定的节能目标。
2  若无明确量化目标，其节能效果应达到同类型、同规模铁路客运站/段（所）的先进水平，或显著优于当地公共建筑的平均能效水平。（参考铁总196号文）
3  系统的能耗监测、统计、分析功能完备，运行稳定，为运营单位的能源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有效支撑，得到使用单位认可。



[bookmark: _Toc226993092]附录A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A.0.1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应按表A执行。
表A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施工许可证
(开工证)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
负责人
	

	序号
	项   目
	内 容

	1
	现场质量管理制度
	

	2
	质量责任制
	

	3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4
	主要专业工种操作上岗证书
	

	5
	施工单位资质与管理制度
	

	6
	施工图审查情况
	

	7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审批
	

	8
	施工技术标准
	

	9
	工程质量检验制度
	

	10
	现场设备、材料存放与管理
	

	11
	检测设备、计量仪表检验
	

	检查结论：

总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_Toc226993093]附录B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和检验项目
B.0.1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和检验项目应按表B执行。
表B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和检验项目
	项次
	单位
工程
	分部
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范围
	主控项目
	一般项目

	1
	机电设备监控系统
	设备安装
	机电设备监控系统进场检验
	一个到货批次
	
	

	
	
	
	集中监控站设备安装
	1套
	
	

	
	
	
	现场监控设备安装
	1套
	
	

	
	
	系统布线
及检验
	系统布线
	1个系统
	
	

	
	
	
	机电设备监控系统检验
	1个系统
	
	

	
	
	防雷与接地
	防雷与接地进场检验
	一个到货批次
	
	

	
	
	
	防雷装置
	1个系统
	
	

	
	
	
	接地网
	1个系统
	
	

	
	
	
	电气设备接地
	1个系统
	
	

	2
	一个监控主站（含）或一个工区管辖范围内的机电设备监控工程
	设备安装

	机电设备监控系统进场检验
	一个到货批次
	
	

	
	
	
	集中监控站设备安装
	1座桥/隧
	
	

	
	
	
	现场监控设备安装
	1座桥/隧
	
	

	
	
	系统布线
及系统检验
	系统布线
	1座桥/隧
	
	

	
	
	
	机电设备监控系统检验
	1座桥/隧
	
	

	
	
	防雷与接地

	防雷与接地进场检验
	一个到货批次
	
	

	
	
	
	防雷装置
	1座桥/隧
	
	

	
	
	
	接地网
	1座桥/隧
	
	

	
	
	
	电气设备接地
	1座桥/隧
	
	






[bookmark: _Toc226993094]附录C   工程实施的质量控制记录
C.0.1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应按表C.0.1执行。
表C.0.1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检验日期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进场数量
	生产厂家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备注

	
	
	
	
	合格证号
	
	
	

	
	
	
	
	
	
	
	

	
	
	
	
	
	
	
	

	
	
	
	
	
	
	
	

	
	
	
	
	
	
	
	

	
	
	
	
	
	
	
	

	
	
	
	
	
	
	
	

	
	
	
	
	
	
	
	

	
	
	
	
	
	
	
	

	
	
	
	
	
	
	
	

	
	
	
	
	
	
	
	

	
	
	
	
	
	
	
	

	检验结论：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质检员
	专业工长
	检验员

	
	
	
	
	
	

	
	监理(建设)单位
	
	专业工程师
	





C.0.2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隐蔽工程(随工检查)验收记录应按表C.0.2执行。
表 C.0.2  隐蔽工程(随工检查)验收记录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隐检项目
	
	隐检日期
	

	隐检部位
	层     轴线     标高

	隐检依据：施工图图号                                      ，设计变更/洽商(编号                                    )及有关国家现行标准等。
主要材料名称及规格/型号：                                                                                                                      .
                                                                                                                                                                        .

	隐检内容：



申报人：

	检查意见：
检查结论：□ 同意隐检               □不同意，修改后进行复查

	复查结论：

复查人：                                             复查日期：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
负责人
	专业质检员
	专业工长

	
	
	
	
	
	

	
	监理(建设)单位
	
	专业工程师
	





C.0.3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安装质量及观感质量验收记录应按表C.0.3执行。
表C.0.3 安装质量及观感质量验收记录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系统名称
	
	检查日期
	

	检查项目     检查部位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检查结论：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专业质检员
	专业工长

	
	
	
	
	
	

	
	监理(建设)单位
	
	专业工程师
	




C.0.4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自检记录应按表C.0.4执行。
表 C.0.4   自检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系统名称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名
称及编号
	

	
主控项目
	自检内容
	自检结果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一般项目
	
	
	
	

	
	
	
	
	

	
	
	
	
	

	强制性条文
	
	
	
	

	
	
	
	
	

	
	
	
	
	

	施工单位的自检结论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1自检结果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自检时出现的问题。




[bookmark: bookmark35][bookmark: _Toc226993095]附录D   检测记录
D.0.1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分项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D.0.1执行。
表 D.0.1 分项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工程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检测项目及抽检数
	检测记录
	备注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D.0.2  站房-设备监控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D.0.2执行。
表 D.0.2 设备监控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设备监控子系统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
果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功能验收
	1冷热源机组及其水系统的监控功能
	4.2.1
	
	
	
	
	

	
	2生产环境监控功能
	4.2.1
	
	
	
	
	

	
	3通风设备监控功能
	4.2.1
	
	
	
	
	

	
	4给排水设备监控功能
	4.2.1
	
	
	
	
	

	
	5照明监控功能
	4.2.1
	
	
	
	
	

	
	6电梯扶梯监控功能
	4.2.1
	
	
	
	
	

	
	7光伏发电系统监控功能
	4.2.1
	
	
	
	
	

	
	8电动门监控功能
	4.2.1
	
	
	
	
	

	
	9电动窗监控功能
	4.2.1
	
	
	
	
	

	
	10变配电设备监控功能
	4.2.1
	
	
	
	
	

	
	11客车上水设备监控功能
	4.2.1
	
	
	
	
	

	
	12客车真空卸污设备监控功能
	4.2.1
	
	
	
	
	

	性能验收
	1数据采集性能
	4.2.2
	
	
	
	
	

	
	2存储查询性能
	4.2.2
	
	
	
	
	

	
	3控制响应性能
	4.2.2
	
	
	
	
	

	
	4稳定性
	4.2.2
	
	
	
	
	

	
	5联动控制性能
	4.2.2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3  站房-能效监管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 D.0.3 执行。
表 D.0.3 能效监管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能效监管子系统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
果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功能验收
	1能耗数据采集功能
	4.3.1
	
	
	
	
	

	
	2能效监管子系统应具备功能
	4.3.1
	
	
	
	
	

	
	3站房级和中央级能效监管子系统的统计分析功能
	4.3.1
	
	
	
	
	

	
	4多维度能耗分析功能
	4.3.1
	
	
	
	
	

	
	5数据深度挖掘与自动诊断功能
	4.3.1
	
	
	
	
	

	
	6优化机电设备的运行参数、控制策略功能
	4.3.1
	
	
	
	
	

	
	7电、水、燃气、集中供热等分类能耗的预测和预警功能
	4.3.1
	
	
	
	
	

	
	8用能管理功能
	4.3.1
	
	
	
	
	

	
	9能耗能效评价功能
	4.3.1
	
	
	
	
	

	
	10节能率计算功能
	4.3.1
	
	
	
	
	

	
	11计量表具、数据采集设备的在线管理功能
	4.3.1
	
	
	
	
	

	
	12多种业务类型、时间跨度、数据量报表
	4.3.1
	
	
	
	
	

	
	13软件宜提供数据人工录入接口
	4.3.1
	
	
	
	
	

	性能验收
	1计量器具精度
	4.3.2
	
	
	
	
	

	
	2前端数据采集设备性能
	4.3.2
	
	
	
	
	

	
	3数据采集周期
	4.3.2
	
	
	
	
	

	
	4报表生成性能
	4.3.2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4  站房及段所-网络与安全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D.0.4执行。
表 D.0.4  网络与安全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网络与安全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
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果
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功能验收
	1网络通信功能
	4.4.1
	
	
	
	
	

	
	2安全防护功能
	4.4.1
	
	
	
	
	

	
	3利用铁路数据通信网承载时隔离
	4.4.1
	
	
	
	
	

	
	4采用 TCP/IP协议
	4.4.1
	
	
	
	
	

	
	5车站现场监控网络设计
	4.4.1
	
	
	
	
	

	
	6网络安全设计
	4.4.1
	
	
	
	
	

	性能验收
	1网络传输性能
	4.4.2
	
	
	
	
	

	
	2安全响应性能
	4.4.2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5  站房及段所-系统辅助设施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D.0.5执行。
表 D.0.5 系统辅助设施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系统辅助设施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果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功能验收
	1监控中心设施功能
	4.5.1
	
	
	
	
	

	
	2现场辅助设施功能
	4.5.1
	
	
	
	
	

	
	3供电设计
	4.5.1
	
	
	
	
	

	
	4线缆选型与敷设方式
	4.5.1
	
	
	
	
	

	
	5防雷与接地设计
	4.5.1
	
	
	
	
	

	性能验收
	1监控中心设施性能
	4.5.2
	
	
	
	
	

	
	2现场辅助设施性能
	4.5.2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6  站房及段所-系统接口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D.0.6执行。
表 D.0.6 系统接口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系统接口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
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
果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与设备、计量表具、辅助设施等的接口验收
	1系统与通风空调、给排水等设备的控制器（PLC、DDC）接口要求
	4.6.1
	
	
	
	
	

	
	2系统与智能电表、水表、燃气表等计量设备的接口要求
	4.6.1
	
	
	
	
	

	
	3系统与传感器、执行器与系统控制器（PLC、DDC）的接口要求
	4.6.1
	
	
	
	
	

	
	4显示大屏与系统服务器的接口要求
	4.6.1
	
	
	
	
	

	与其他监控子系统的接口验收
	1消防监控子系统接口要求
	4.6.2
	
	
	
	
	

	
	2照明监控、光伏发电等子系统接口要求
	4.6.2
	
	
	
	
	

	与维护管理系统的接口验收
	1采用数据通讯接口
	4.6.3
	
	
	
	
	

	
	2能向维护管理系统推送设备故障信息、维护需求，接收维护管理系统反馈的维护记录、备件更换信息
	4.6.3
	
	
	
	
	

	
	3接口数据交互实时性小于等于5min，数据格式兼容，接口通信成功率大于等于99.8%
	4.6.3
	
	
	
	
	

	与上级监管系统接口
	1能按要求向上级铁路机电设备监管系统上传站房相应数据，数据上传周期（实时/定时）、能耗能效数据编码应符合上级要求
	4.6.4
	
	
	
	
	

	
	2具有专门的数据上传接口，数据传输安全性满足铁路数据安全管理规定，数据上传成功率大于等于99.9%，无数据篡改或丢失；支持上级系统下发的查询指令，指令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0s
	4.6.4
	
	
	
	
	

	
	3支持身份验证、数据加密、自动对时、心跳发送等功能，支持断点续传，在网络异常条件下，系统能够存储数据报文，等待网络恢复后主动上传数据至上级监管中心
	4.6.4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7  段所-设备监控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D.0.7执行。
表 D.0.7 设备监控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设备监控子系统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
果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功能验收
	1辅助生产设备监控功能
	5.2.1
	
	
	
	
	

	
	2生产环境监控功能
	5.2.1
	
	
	
	
	

	
	3检查(维修)库内通风及照明监控宜具备分区、分时段控制功能
	5.2.1
	
	
	
	
	

	
	4室外照明监控宜具备手自动状态转换、光控或时控等功能
	5.2.1
	
	
	
	
	

	
	5可结合工艺流程、检修作业班次制定监控策略
	5.2.1
	
	
	
	
	

	
	6其他监控功能验收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第4.2节
	5.2.1
	
	
	
	
	

	性能验收
	1数据采集性能
	5.2.2
	
	
	
	
	

	
	2存储查询性能
	5.2.2
	
	
	
	
	

	
	3控制响应性能
	5.2.2
	
	
	
	
	

	
	4稳定性
	5.2.2
	
	
	
	
	

	
	5联动控制性能
	5.2.2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8  段所-能效监管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 D.0.8执行。
表 D.0.8 能效监管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能效监管子系统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
果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功能验收
	1段所电量分项数据采集宜按照负荷类型、分布区域和用能部门进行计量；给水、消防系统宜分开计量，给水、中水系统应分开计量；当单栋建筑物包含2 处及以上给水引入管时，宜设置总水表计量；燃气、集中供冷(热)量分类、分项数据采集宜按食堂、公寓、办公区等不同区域进行分类
	5.3.1
	
	
	
	
	

	
	2段所能效监管子系统宜具备漏水监测功能，并能辅助检索漏水区间
	5.3.1
	
	
	
	
	

	
	3段所能效监管子系统宜提供能效评价功能，主要能效评价指标宜包括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集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等
	5.3.1
	
	
	
	
	

	
	4段所能效监管子系统应提供数据人工录入接口
	5.3.1
	
	
	
	
	

	
	5段所能效监管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3节
	5.3.1
	
	
	
	
	

	
	6报表生成功能
	5.3.1
	
	
	
	
	

	性能验收
	1计量器具精度要求
	5.3.2
	
	
	
	
	

	
	2前端数据采集设备性能
	5.3.2
	
	
	
	
	

	
	3数据采集周期应小于等于1h，电力能耗采集周期小于等于15min
	5.3.2
	
	
	
	
	

	
	4数据处理性能
	5.3.2
	
	
	
	
	

	
	5报表生成性能
	5.3.2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9  隧道-设备监控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D.0.9执行。
表 D.0.9 设备监控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设备监控子系统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
果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功能验收
	1隧道风机的监控功能
	6.2.1
	
	
	
	
	

	
	2隧道消防泵的监控功能
	6.2.1
	
	
	
	
	

	
	3隧道排水泵的监控功能
	6.2.1
	
	
	
	
	

	
	4隧道疏散通道防护门的监控功能
	6.2.1
	
	
	
	
	

	
	5隧道正常照明的监控功能
	6.2.1
	
	
	
	
	

	
	6隧道应急照明的监控功能
	6.2.1
	
	
	
	
	

	
	7消防与应急设备监控功能
	6.2.1
	
	
	
	
	

	
	8隧道内摄像头、红外探测器等设备监控功能
	6.2.1
	
	
	
	
	

	
	9隧道内配电屏、应急电源（EPS）监控功能
	6.2.1
	
	
	
	
	

	性能验收
	1数据采集性能
	6.2.2
	
	
	
	
	

	
	2控制与联动性能
	6.2.2
	
	
	
	
	

	
	3环境适应性
	6.2.2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10  隧道-系统辅助设施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D.0.10执行。
表 D.0.10系统辅助设施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系统辅助设施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
果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功能验收
	1监控中心设施功能
	6.3.1
	
	
	
	
	

	
	2隧道内辅助设施功能
	6.3.1
	
	
	
	
	

	
	3其他供电要求
	6.3.1
	
	
	
	
	

	
	4线缆选型与敷设
	6.3.1
	
	
	
	
	

	性能验收
	1监控中心设施性能
	6.3.2
	
	
	
	
	

	
	2隧道内辅助设施性能
	6.3.2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11  隧道-网络与安全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D.0.11执行。
表 D.0.11   网络与安全子系统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网络与安全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
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果
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功能验收
	1网络通信功能
	6.4.1
	
	
	
	
	

	
	2安全防护功能
	6.4.1
	
	
	
	
	

	
	3利用铁路数据通信网承载时隔离
	6.4.1
	
	
	
	
	

	
	4监控网络宜采用光纤自愈环形工业级以太网、网状拓扑无线物联网等
	6.4.1
	
	
	
	
	

	
	5光纤自愈环形以太网的网络节点不宜超过50个，长大隧道监控网络可采用多个光纤自愈环形以太网，通道带宽不小于100Mbit/s
	6.4.1
	
	
	
	
	

	
	6主控制器与监控主站之间宜采用双通道
	6.4.1
	
	
	
	
	

	
	7网络安全验收应符合本标准4.4.1条的相关规定
	6.4.1
	
	
	
	
	

	性能验收
	1网络传输性能
	6.4.2
	
	
	
	
	

	
	2安全响应性能
	6.4.2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12  隧道-系统接口工程检测记录应按表D.0.12执行。
表 D.0.12 系统接口工程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子系统名称
	系统接口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测内容
	规范
条款
	设计要求
	检测结
果记录
	结果评价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接口验收
	1与隧道设备本体接口要求
	6.5
	
	
	
	
	

	
	2隧道内辅助设施接口要求
	6.5
	
	
	
	
	

	
	3与铁路行车调度系统接口要求
	6.5
	
	
	
	
	

	
	4监控中心设施接口要求
	6.5
	
	
	
	
	

	
	5与隧道通信网络接口要求
	6.5
	
	
	
	
	

	
	6与铁路应急指挥系统接口要求
	6.5
	
	
	
	
	

	检测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结果评价栏中，左列打“ √ ”为合格，右列打“ √”为不合格；
2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D.0.13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工程检测汇总记录应按表D.0.13   执行。
表 D.0.13  系统工程检测汇总记录

	工程名称
	
	编号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子系统名称
	序号
	内容及问题
	检测结果

	
	
	
	合格
	不合格

	
	
	
	
	

	
	
	
	
	

	
	
	
	
	

	
	
	
	
	

	
	
	
	
	

	
	
	
	
	

	
	
	
	
	

	
	
	
	
	

	
	
	
	
	

	
	
	
	
	

	
	
	
	
	

	
	
	
	
	

	
	
	
	
	

	
	
	
	
	

	检测结论：



检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在检测结果栏，按实际情况在相应空格内打“ √ ”(左列打“ √”为合格， 右列打“ √”为不合格)。





[bookmark: _Toc226993096]附录E   试运行记录
E.0.1  铁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的试运行记录应按表C.0.5执行。
表 E.0.1      试运行记录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系统名称
	
	试运行部位
	

	序号
	日期/时间
	累计运行时长
	故障次数
	故障恢复时长
	值班人
	备  注

	
	
	
	
	
	
	系统试运转记录栏中，注明正常/不正常，并每班至少填写一次；
不正常的要说明情况(包括修复日期)

	
	
	
	
	
	
	

	
	
	
	
	
	
	

	
	
	
	
	
	
	

	
	
	
	
	
	
	

	
	
	
	
	
	
	

	
	
	
	
	
	
	

	
	
	
	
	
	
	

	
	
	
	
	
	
	

	
	
	
	
	
	
	

	
	
	
	
	
	
	

	
	
	
	
	
	
	

	
	
	
	
	
	
	

	结论：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专业质检员
	施工员

	
	
	
	
	
	

	
	监理(建设)单位
	
	专业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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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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